
威海市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管理人阶段性工作报告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债   权   人  会  议：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以（2018）鲁 10 破申

1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山东神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神娃公司）对债务人威海市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珍品养殖）的破产清算申请；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以（2018）鲁 10

民辖 5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由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审理；威海市

环翠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8 月 3 日以（2018）鲁 1002 破 11 号决定

书，指定威海铭信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海珍品养殖管理人。现管

理人将债务人破产清算阶段性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组建管理人团队、建章立制 

 1、组建管理人团队 

作为清算公司管理人，我们根据公司人力特点，组成了由公司自

有员工（包括法务、财务）与外聘律师组成的共计 7 人的管理人团队。

根据清算工作需要与成员业务特长，我们进行了通知送达组、债权申

报审查组、资产调查组等分工，以规范管理人执行职务行为，保证海

珍品养殖清算工作有序进行。 

2、刻制管理人印章 

我们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依法刻制了管理人印章，并交法院封样

备案后启用。 

3、制定管理人内部工作制度 

我们制定了管理人内部工作制度，包括印鉴管理、财务管理、例

会制度、行文规定等；建立了周例会及日报、周报制度，定期召开工

 15 



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提出意见并布署下一步工作；我们派员定期

向法院报告工作，报送阶段性工作文件，就有关具体问题随时向法院

请示汇报，接受法院对管理人工作的指导与监督。同时随时将工作文

件同步上传我们公司网站，接受债权人、海珍品养殖及其他公众对管

理人工作的监督。 

 

二、关于海珍品养殖接管工作 

由于海珍品养殖现下落不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失联等原因，管理

人无法接管企业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遂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在山东法制报上发布公告，声明威海市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所

有印章（行政章、财务章、合同章等）及经营证件（营业执照、组织

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作废；同时发布公告告知连建华，孙新

宇，唐传众，周振华，杨燕妮，杨惠茹，作为公司股东依照法律规定

享有的股东权利、承担的股东义务并通知其配合管理人工作。尤其告

知因海珍品养殖下落不明，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 18 条第 2 款的规定，

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

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法院应

依法予以支持。因此，对于海珍品养殖在破产程序不能清偿的债务，

股东面临继续清偿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法律风险。 

 

三、询问、调查、送达工作 

1、询问海珍品养殖破产清算申请人 

由于海珍品养殖法定代表人曲华通失联，我们根据破产清算工作

需要，于 2018 年 8月 10日对本案申请人神娃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增智

律师进行询问。 

2、调查海珍品养殖企业基本情况 

 16 



我们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到威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了海珍

品养殖工商档案。情况如下：海珍品养殖成立于 1994 年 2 月 28 日，

住所地为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靖子村，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经理为曲华通，监事为杨燕妮、杨惠茹。注册资本为 1200 万元，股

东及股权比例为：连建华 1104.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2%；孙新宇

3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92%；唐传众 2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8%；

周振华 16.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35%；杨燕妮 15.20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1.27%；杨惠茹 4.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38%。经营范围

为：工厂化水产品的养殖及销售；销售饵料（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的项目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2009 年 12 月 21日已被吊销。 

我们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到税务部门查询，得知海珍品养殖从未

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3、查询海珍品养殖涉诉案件情况 

我们于 2018 年 8 月 3 日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通过到各法院立

案庭及执行局查询、查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等多种方式，调查

海珍品养殖涉诉案件，确定已知债权人及海珍品养殖涉诉案件情况。 

4、通知各相关部门海珍品养殖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管理人经过查询、结合法院查控结果，于 2018 年 8 月 3 日至 8

月 20 日期间向工商、税务、车管所、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机构送

达告知函与通知书，通知其海珍品养殖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四、调查海珍品公司财产状况 

自接受指定后，我们通过调查海珍品养殖档案、结合法院查控

结果，调查海珍品养殖财产状况（详见债务人财产状况调查报告）。 

 

五、受理、调查、审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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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理、审查申报债权 

我们配合法院于 2018 年 8 月 7 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公告，

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同时做好债权申报受理准备工作、制定债权审

查规则。截止 2018 年 9 月 5 日，管理人受理债权申报共计 2 家，申

报金额合计 6,414,181.13 元，均为借款类债权；经管理人审查，初

步认定债权 2 家、认定金额 4,161,120.35 元。管理人据此编制了《威

海市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表》，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56 条规定，在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

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上述情况详见管理

人制做的《债权初步审查情况说明》。 

（二）职工债权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48 条第 2 款的规定，债务人所欠职工的

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

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

根据法（2018）53号《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27 条规

定，债务人欠缴的住房公积金，按照拖欠的职工工资性质清偿。因海

珍品养殖停业多年且下落不明，管理人未接收到任何财务资料，经查

询企业亦未开立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账户，故管理人无法调查、审

查海珍品养殖的职工债权，至今也无人向管理人主张职工债权。 

 

六、筹备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召开。管理人提前与法

院沟通会议材料、布置会场，电话通知所有申报债权人并告知注意事

项，预计到会人数。保证会议准备到位、有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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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破产费用支出情况 

    由于海珍品养殖无资产，管理人经向法院汇报，暂未开立管理人

银行账户，但建立海珍品养殖破产费用账册。截止 2018年 9 月 7日，

共计发生破产费用 3,642.00元，其中：公告费 2,400.00 元、印章刻

制费 230.00元、邮寄费 12.00 元、交通费 1,000.00 元。全部由管理

人垫付。 

 

八、管理人下阶段工作计划 

1、继续审查债权、受理补充申报债权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我们对于尚未审查完毕的债权，继续进行

审查；对于补充申报的债权，我们将依法受理并审查。 

2、受理、复查债权异议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57条、第 58条的规定，管理人将债权表

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后，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

的，管理人将依法受理并进行复查，将复查情况及时通知异议人。 

3、进一步调查财产并争取追回财产 

随着破产清算程序的展开，管理人将继续调查海珍品养殖的财

产。现管理人虽然查询到海珍品养殖名下的车辆以及其持有的华新海

大公司的股权，但均不具备财产价值，若能够追回且有变现价值，可

以作为债务人财产用于解决破产费用及给债权人进行分配。 

4、申请法院宣告海珍品养殖破产 

根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30 条的规定，破产

申请受理后，经管理人调查，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且无

人代为清偿或垫付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管理人申请宣告破产并裁定

终结破产清算程序。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107 条的规定，人民法

院依照本法规定宣告债务人破产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内

送达债务人和管理人，自裁定作出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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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予以公告。 

由于海珍品养殖下落不明，管理人无法进行接管。同时管理人

查询到的海珍品养殖名下车辆下落不明，对外投资的股权不具备评

估与变现价值，故管理人现无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若上述财

产不具备追回且有变现价值，根据目前管理人调查的海珍品养殖的

财产及负债情况，海珍品养殖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且无人代为

清偿或垫付，管理人将申请法院宣告海珍品养殖破产，由法院审查

后裁定宣告并予以公告。 

5、申请法院终结破产程序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43 条的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

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 

若上述海珍品养殖名下的车辆以及其持有的华新海大公司的股

权不具备追回且有变现价值，海珍品养殖则无任何财产，管理人将

依法提请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由法院审查后裁定终结并予以公告。 

 

以上仅是管理人阶段性工作报告，报告所引用数据仅是初步数

据。根据以后变化的情况，将随时进行修改、调整、补充。管理人将

在政府、法院的监督下，恪尽职守，依法履行管理人法定职责，争取

债权人的配合，查明海珍品养殖财产、办理企业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威海市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一八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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